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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基于新的外汇管理条例对基层资本项目 【字体：大 中 小】

作者：[杨俊松 郭风华 张 宜] 来源：[本站] 浏览：[] 评论：[] 

2008年8月1日，国务院第20次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以下简称“新条例”），并于8月5日经总理签署，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从条款数目看，新条例关于
资本项目的内容与199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以下简称“原条例”）均为8条，
但内容上有以下重大差别：第一、新条例增加了境外主体在境内从事证券及衍生产品交易、对外提供
商业贷款等具体交易项目条款，以及资本项目外汇支出、资本项目用途等原则性管理条款。第二、新
条例明确或调整原有部分交易项目的管理原则，如对外直接投资的，取消境外投资外汇资金来源审
查；对内直接投资的，明确外商投资外汇登记管理制度等。 
一、结合新条例的内容及资本项目外汇管理实践，基层资本项目外汇管理思想应从“重流出，轻流
入”转向“均衡管理思想”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外债逐年增加，跨境证券投资从无到有，实行了QFII和QDII制
度。中国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外汇储备接近2万亿美元，国际收支平衡的矛盾从外汇短缺转变为外汇储
备增长过快，原条例从体制上不能满足国际收支调整需要。以外汇短缺、经济实力薄弱为背景的原条
例所注重的“重流出，轻流入”的管理思想和当前经济金融形势已完全不相适应，维护国际收支平
衡，实现经济稳步优质增长的“均衡管理”思想应成为基层资本项目外汇管理的主导思想。从“均衡
管理”出发，优化外商直接投资结构，防止风险套利资金借道外债途径流入国内，及时监测外国投资
者已分配利润境内留滞情况，维护国际收支平衡，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二、加强业务学习，做好新增项目的业务审批工作 
新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境外机构、境外个人在境内从事有价证券或者衍生产品发行、交易，应当遵守
国家关于市场准入的规定，并按照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的规定办理登记”；第二十条规定“银行业金
融机构在经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可以直接向境外提供商业贷款。其他境内机构向境外提供商业贷款，应
当向外汇管理机关提出申请，外汇管理机关根据申请人的资产负债等情况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
定；国家规定其经营范围需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应当在向外汇管理机关提出申请前办理批准手
续。向境外提供商业贷款，应当按照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的规定办理登记。”上述条款产生了QFII准
入及金融机构对外提供商业贷款两项资本项下业务审批及服务。基层资本项目外汇业务管理人员应充
分了解当前国际国内金融市场的交易规则及金融产品创新情况，具有甄别相关交易及产品设计漏洞和
陷阱的能力；掌握金融机构跨境放款操作流程及风险评价机制，为金融机构境外放款提供服务。 
三、梳理新条例与原条例的异同点，避免业务实践中出现串用现象 
新条例与原条例在对同一业务的表述上有个别词语的改动，由于个别词语的改动导致对业务的要求产
生了质的变化。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原条例表述为“境内机构向境外投资，在向审批主管部门申请
前，由外汇管理机关审查其外汇资金来源；经批准后，按照国务院关于境外投资外汇管理的规定办理
有关资金汇出手续。”，新条例表述为“境内机构、境内个人向境外直接投资或者从事境外有价证
券、衍生产品发行、交易，应当按照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的规定办理登记。国家规定需要事先经有关
主管部门批准或者备案的，应当在外汇登记前办理批准或者备案手续。”该表述的变动不仅表明该业
务审批的程序发生了变化，同时，境外投资的主体从以前的境内机构变成了境内机构和境内个人。原
条例二十二条、二十三条、二十四条、二十五条对外债和对外担保的要求根据申请人的情况不同区分
为金融机构、外商投资企业、企业，新条例对外债和对外担保不再因申请人的不同而区别对待，采用
“国家对外债实行规模管理”的方法。基层资本项目外汇管理业务人员必须认真梳理新条例与原条例
的异同点，领会每个条款的内涵，对照业务实践中的每个操作步骤，避免出现新条例与原条例串用现
象。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
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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